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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培養本系學生服務奉獻精神，特訂定「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志工服

務實施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 

第二條  本系大學部學生於在學期間至畢業前需完成志工服務時數 20 小時；碩士

班學生於在學期間至學位論文口試申請前需完成志工服務時數 8 小時。 

 

第三條 志工服務範圍 

凡修習服務學習相關課程不列入志工服務時數，下述之範圍皆可採計: 

一、學系系務相關(本系各委員會、實習組、教學分組及系辦公室)。 

二、學校各處室。 

三、社團(至多 10 小時) (擔任幹部或社員不能列計)。 

四、校外服務、醫院。 

五、環保。 

六、輔導志工。 

七、碩士班學生可包括協助本系教師教學及研究。 

八、校外及其他相關志工服務，需於進行志工服務前二週向學系提出申請，核

准後使得採計。 

 

第四條 學系招募志工程序： 

一、本系各委員會、實習組、教學分組(以下簡稱各委員會(組))及系助理均可依

據本辦法提出申請，將徵召志工服務內容送系助理彙整後呈系主任核閱後

公告。 

二、學生於公告後至系辦公室辦理申請登記。 

三、系助理將登記之學生名單逕送各委員會(組)，由各委員會(組)或系助理進行

遴選，錄取志工名單，由系助理統一進行公告。 

四、錄取之學生應依公告日期主動向各委員會(組)負責教師或系助理報到。 

 

第五條 系務相關志工服務訓練 

獲選擔任系務志工之學生，至少需出席一次由學系舉辦之志工服務說明

會，參與志工說明會之訓練時數得入志工服務時數計算。 

 

第六條 系務志工時數認證 

學生志工於每日服務結束時，持學習/志工護照向所屬服務之各委員會

(組)教師或系助理進行時數認證；若當日未帶學習/志工護照，請於二週內



補登。 

 

第七條 系務志工權利與義務 

    一、權利 

(一)一視同仁，尊重志工自由、尊嚴、隱私及信仰。 

(二)依據工作性質與特點，確認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。 

二、義務 

(一)參與志工服務說明會。 

(二)應尊重師長之指導，並完成所交付之事項。 

(三)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，應保守秘密。 

(四)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，不可與受服務者有金錢或給予物質之承諾。 

(五)妥善保管本系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。 

(六)依規定完成服務時數紀錄與認證。 

(七)服務期間內如不能到者，應於三天前向師長事先請假。 

 

第八條  解除系務志工服務資格 

一、志工服務無故不到三次者。 

二、違反志工服務義務規定或不當行為履次規勸而未能改善者。 

 

第九條  鼓勵措施 

為鼓勵學生投入志願服務，凡在本校就學期間，服務時數累計如達一百

二十小時小時(含)以上者，由學系於每學年下學期系週會頒發榮耀獎狀。

請學生於開學一週內持學習/志工護照至系辦公室辦理敘獎事宜。 

  

第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陳請系主任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慈濟大學護理學系系務志工服務招募登記表(   學年度第  學期) 
 

※公告時間：  年   月   日    

※登記時間：  年   月   日(08:00)~  年  月  日(17:30) 

委員會/組別 

招生事務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事務委員會 

實習事務委員會 

畢業生就業推薦委員會 

教師發展委員會 

教學暨課程規劃委員會 

國際事務委員會 

教學分組-內外科組 

教學分組-精神社區組 

教學分組-產科組 

教學分組-兒科組 

教學分組-護理行政組 

教學分組-臨床護理師組 

教學分組-專科護理師組 

系友會 

系辦公室 

本系教學研究相關 

負責師長  聯絡電話  

志工需求人數  

活動名稱  

主要服務內容  

服務日期與時間 年  月  日  時  分~   時  分 認證志工時數    小時 

志工需俱備條件  

序

號 學號 姓名 連絡電話 

登記服

務時數

(小時) 

實際服

務時數

(小時) 

出席狀況 
審查結果 

(服務時數) 

1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2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3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4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5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6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7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8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9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10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11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12      準時遲到缺席  

*請同學填寫學號、姓名及聯絡電話。 

申請招募 填表師長  系辦初審  系主任複審  

審查結果 填表師長  系辦初審  系主任複審  

 



 慈濟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志工校外服務時數認證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(第    學年第    學期) 

學  制 大學部碩士班 年  級 
 

學  號  學生姓名  

預訂服務單位及內容 

服務機構與單位名稱 
 

服務機構與單位主管 
 

服務地址與電話 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服務日期與時間 年  月  日  時  分~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服務活動或工作內容 

(請詳述) 
 

是否有接受補助 
有，請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無。 

申請認證志工時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時 

服務機構單位主管簽章  

審核 

系助理初核 

符合志工服務範圍，建議核計    小時。 

不符合志工服務範圍，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
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系主任複核 

符合志工服務範圍，核計     小時。 

不符合志工服務範圍，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
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*志工服務時數以無任何補助之金額或型式，尚可辦理時數認證申請。 

*校外及其他相關志工服務，需於進行志工服務前二週向學系提出申請，核准後使得採計。 

 


